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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4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于近日收到股东贵州大龙谦桓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桓贸易”）及贵州大龙鼎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润贸易”）

的通知，谦桓贸易持有的公司 5,052,714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7534%）

及鼎润贸易持有的公司 4,430,933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07%）均已通

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相应股东名下，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并取得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谦桓贸易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入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谦桓贸易 邹畅 562,736 0.08391% 无限售流通股 

2 谦桓贸易 杨长军 15,823 0.00236% 无限售流通股 

3 谦桓贸易 张勤 21,098 0.00315% 无限售流通股 

4 谦桓贸易 刘加华 31,996 0.00477% 无限售流通股 

5 谦桓贸易 洪朔 38,396 0.00573% 无限售流通股 

6 谦桓贸易 李宁珍 49,224 0.00734% 无限售流通股 

7 谦桓贸易 黄娟 49,364 0.00736% 无限售流通股 

8 谦桓贸易 尹华冬 50,279 0.00750% 无限售流通股 

9 谦桓贸易 邹书文 50,628 0.00755% 无限售流通股 

10 谦桓贸易 伍兴科 52,738 0.00786% 无限售流通股 

11 谦桓贸易 陈林 52,738 0.00786% 无限售流通股 

12 谦桓贸易 李世跃 52,738 0.00786% 无限售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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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谦桓贸易 陈杰 53,159 0.00793% 无限售流通股 

14 谦桓贸易 王博宇 54,298 0.00810% 无限售流通股 

15 谦桓贸易 宋才波 54,848 0.00818% 无限售流通股 

16 谦桓贸易 陈威 54,848 0.00818% 无限售流通股 

17 谦桓贸易 肖坤 69,612 0.01038% 无限售流通股 

18 谦桓贸易 曾高军 70,316 0.01049% 无限售流通股 

19 谦桓贸易 黎静 73,131 0.01090% 无限售流通股 

20 谦桓贸易 常波 75,941 0.01132% 无限售流通股 

21 谦桓贸易 涂勇 88,598 0.01321% 无限售流通股 

22 谦桓贸易 刘禄云 88,598 0.01321% 无限售流通股 

23 谦桓贸易 徐浩 102,382 0.01527% 无限售流通股 

24 谦桓贸易 李旭升 105,477 0.01573% 无限售流通股 

25 谦桓贸易 黄星 105,581 0.01574% 无限售流通股 

26 谦桓贸易 徐翔 106,322 0.01585% 无限售流通股 

27 谦桓贸易 袁旬 126,569 0.01887% 无限售流通股 

28 谦桓贸易 陈海雷 131,633 0.01963% 无限售流通股 

29 谦桓贸易 周桂南 137,117 0.02045% 无限售流通股 

30 谦桓贸易 陈军 137,117 0.02045% 无限售流通股 

31 谦桓贸易 孙春辉 139,227 0.02076% 无限售流通股 

32 谦桓贸易 陈启军 144,796 0.02159% 无限售流通股 

33 谦桓贸易 李奇志 151,885 0.02265% 无限售流通股 

34 谦桓贸易 邓伟明 210,567 0.03140% 无限售流通股 

35 谦桓贸易 吴莉 160,884 0.02399% 无限售流通股 

36 谦桓贸易 贺启中 162,429 0.02422% 无限售流通股 

37 谦桓贸易 何丽琼 164,539 0.02453% 无限售流通股 

38 谦桓贸易 
KIM  

DONGHOAN 
164,478 0.02453% 无限售流通股 

39 谦桓贸易 黎波 164,539 0.02453% 无限售流通股 

40 谦桓贸易 金力 164,539 0.02453% 无限售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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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谦桓贸易 张珍帮 164,539 0.02453% 无限售流通股 

42 谦桓贸易 任永志 184,581 0.02752% 无限售流通股 

43 谦桓贸易 王一乔 184,581 0.02752% 无限售流通股 

44 谦桓贸易 纪方力 227,825 0.03397% 无限售流通股 

二、鼎润贸易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入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鼎润贸易 廖恒星 421,291 0.06282% 无限售流通股 

2 鼎润贸易 訚硕 552,944 0.08245% 无限售流通股 

3 鼎润贸易 李卫华 547,677 0.08167% 无限售流通股 

4 鼎润贸易 陶吴 774,660 0.11551% 无限售流通股 

5 鼎润贸易 李成 433,577 0.06465% 无限售流通股 

6 鼎润贸易 尹桂珍 577,343 0.08609% 无限售流通股 

7 鼎润贸易 朱宗元 280,858 0.04188% 无限售流通股 

8 鼎润贸易 刘兴国 421,292 0.06282% 无限售流通股 

9 鼎润贸易 邓超波 421,291 0.06282% 无限售流通股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邓伟明以及实际控制人近亲属、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陶吴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及本承诺人担任董事或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离职后 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发前股份，则减

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

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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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中国证监会和/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同

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发前股份的所

获增值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发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承

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

交付发行人为止。” 

（二）公司董事会秘书廖恒星、财务总监朱宗元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及本承诺人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发前股份，则减

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

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如中国证监会和/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同

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发前股份的所

获增值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发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承

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

交付发行人为止。” 

（三）公司监事贺启中、黄星、曾高军、王一乔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及本承诺人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中国证监会和/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同

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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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发前股份的所

获增值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发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承

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

交付发行人为止。” 

（四）本次证券过入方中，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邓伟明、董事兼资深副总裁陶吴、董事会

秘书廖恒星、财务总监朱宗元、监事会主席贺启中、监事黄星、监事曾高军、监事王一乔将

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买卖的相

关规定。  

（五）本次证券非交易过户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

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谦桓贸易）；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鼎润贸易）；  

3.《贵州大龙谦桓贸易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通知函》；  

4.《贵州大龙鼎润贸易有限公司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四日 

 

 


